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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廣東省地方稅務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gdltax.gov.cn/portal/site/site/portal/gd/nrpage.portal?categoryId=3WG62UL9NYF

PQG0ZQF1FABAS7PRYE51T&contentId=M7D8EYCDBFTBLST3TZ86JRDBBVAO4AW0

）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关于限期申报缴纳股权转让所得税的通告广东省地方税务局关于限期申报缴纳股权转让所得税的通告广东省地方税务局关于限期申报缴纳股权转让所得税的通告广东省地方税务局关于限期申报缴纳股权转让所得税的通告    

    

为严格执行国家税法，防止国家税款流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

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现就限期申报缴纳股权转让所得

税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我省地税部门在日常税收征管以及近年来开展的资本交易专项税收检查中

发现，有部分企业和个人发生股权转让行为，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

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及时履行纳税申报义务。自本通告

发布之日起 3 个月内，凡企业或个人发生股权转让行为而未申报的，应主动向主管

地税机关申报。逾期未申报的，将依法进行处理。 

二、由广东省（不含深圳市，下同）地方税务部门负责企业所得税征管的居民

企业转让其持有的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他企业股权，在 2012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交易，年度汇算清缴未进行企业所得税申报的，应更正股权转让年度的

企业所得税年度申报，经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后、需补缴税款的，向主管地税机关补

缴企业所得税。 

由广东省地方税务部门负责企业所得税征管的居民企业，其非居民企业股东转

让持有的该居民企业股权，应由受让股权的居民企业代扣代缴非居民企业所得税而

未代扣代缴的，转让股权的非居民企业应自行向主管地税机关申报缴纳企业所得

税。 

三、自然人（包括外籍个人，下同）转让其所持有的在广东省注册登记的股份

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他企业的股权，有扣缴义务人的，由扣缴义务人代扣

代缴个人所得税并向发生股权变更企业所在地主管地税机关申报缴纳；无扣缴义务

人的，由该自然人向发生股权变更企业所在地主管地税机关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 

自然人转让的股份有限公司股权不包括在国内证券市场公开发行并上市流通

的股份公司股票。 

四、合伙企业转让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他企业的股权，按照合伙

人的自然人身份或法人身份，分别按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或企业所得税。 

五、发生股权转让行为的企业、自然人，以及负有代扣代缴义务的扣缴义务人，

未在本公告规定的期限内向主管地税机关申报缴纳或解缴税款的，主管地税机关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规定，除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外，依

法进行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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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如需了解有关股权转让所得税政策规定，可拨打 12366-2 纳税服务热线或

登录广东省地方税务局网站（www.gdltax.gov.cn）查阅。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纳

税申报表可登录广东省地方税务局网站“办税服务>资料下载>涉税表格>企业所得

税和个人所得税”栏目下载。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       

2013 年 8 月 6 日 

 


